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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敖包文化节有抹“检察蓝”
本报驻阜新记者 黄硕

检察干警开展法治宣传

“那骗人的广告没啦！多亏了你们。”近日，西丰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陆续接到县内几位

曾关注过某“神药”广告的老年人打来的电话，他们由衷地为西丰县检察院点赞。这源于几个月前该院

针对一起虚假药品广告精准“亮剑”的公益诉讼行动。

开展法治教育活动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近日，沈

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沈阳未成

年犯管教所、沈阳市儿童福利院共同开

展法治教育活动。

活动过程中，该院派驻检察人员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沈阳市儿童福利院

的孩子们科普禁毒知识，观看由沈阳城

郊地区检察院制作的禁毒宣传片，帮助

他们提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随后，沈阳未成年犯管教

所干警介绍了未成年服刑人员的日常学

习改造情况，引导孩子们遵纪守法，积极

生活。

“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通过‘沉

浸式’教育，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法

律的威严，在直观体验中筑牢禁毒防

线，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增添了一道坚实

的法治屏障。”沈阳市儿童福利院带队

老师表示。

进校园上法治课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日前，在

沈阳市第三十中学高一新生开启校园新

生活、适应新身份之际，沈阳市苏家屯区

人民检察院与区司法局协同发力，精心

策划并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活动。

课堂上，苏家屯区检察院未成年人

检察“家宁办案组”检察官张佳宁将预

防校园欺凌、禁用管制刀具与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等紧密结合，让同学们在

“听得入神”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树立

遵纪守法意识，清晰掌握行为边界，明

确哪些是不可为的行为。

为检验学习成果，加深同学们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课后还特别设置了有奖

问答环节。

“预防校园欺凌需践行哪些要点？”

“哪些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随着问题

逐一抛出，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

清脆的回答声中，充分展现出对本次法

治课核心内容的扎实掌握，实现了“听得

进、记得牢”的教育效果。

“未”爱护航促成长
本报讯 记者冯羽竹报道 为进一步

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未成年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营造安全、健康

的校园环境，9 月 2 日，辽阳市人民检察

院“小燕子工作室”联合白塔区人民检察

院“星月工作室”走进二道街小学，共同

开展以“拒绝校园暴力”为主题的法治宣

讲活动，在新学期伊始为同学们送上了

一份特别的“法治礼包”。

活动现场，未检干警针对小学生的

认知特点，巧妙运用动画图片、互动问

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将法律知识转化为

生动易懂的生活语言。“我知道以后遇到

危险要怎么做了！”“我们不能欺负同学，

还要帮助被欺负的人！”活动现场，同学

们踊跃发言，在积极互动中收获了实用

的法律知识。老师们纷纷表示，这样的

普法教育形式新颖、内容实用，为构建平

安校园提供了有力支持。

F 检护“未”来

敖包文化是草原生态与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更是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活动中，阜新县检察院

“蒙古贞·公益蓝”公益诉讼团队紧扣

敖包文化节人员集中、氛围浓郁的特

点，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

册等多种形式，面向在场群众开展精

准普法。

“您好！这是我们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介绍，涉及草原保护、环境污染、食品

安全等方面，发现相关线索可以随时向

我们反映……”检察官们一边发放宣传

材料，一边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大家讲解公益诉讼“是什么、

能做啥、咋参与”，并耐心解答群众在草

原保护、消费维权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

题，引导大家树立“保护公益，人人有

责”的法治观念。

检察干警身着检察制服，与活

动现场群众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交

相辉映，彰显法治精神与民族魅力

和谐共生。宣传内容紧扣生态环境

保护核心，强调守护绿水青山就是

守护世代家园，激发群众以法治方

式参与环保、传承文化的自觉，把检

察公益诉讼法治宣传融入共同维护

阜新县良好的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

非遗传承里。活动现场，干警们还

准 备 了 酸 梅 汤 向 现 场 群 众 免 费 发

放，让群众在轻松氛围中了解法律

知识。

此次宣传，阜新县检察院注重法治

与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检察干警走

进人群，与蒙古族群众互动交流，在浓

厚的活动氛围中传递法治精神，在欢快

节奏中普及法律知识，实现法治宣传与

民俗活动同频共振。现场群众表示：

“这样的普法‘接地气’、听得懂、用得

上，让我们知道了怎样用法律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检察建议督促下架虚假广告
祁文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老年人群体对健康的需求更为迫

切，往往会成为虚假药品广告瞄准的

目标。今年 5 月，西丰县人民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在日常履职中，敏锐

地捕捉到电视台反复播放的一则“潘

济堂长醻老方固本延龄丸”广告。广

告以华丽辞藻和“权威”推荐包装，吸

引着老年观众。然而，检察官的职业

敏感令他们察觉到其中的“不靠谱”。

经初步研判显示，该广告涉嫌严

重虚假宣传，存在明显夸大药品功效、

误导消费者的嫌疑。这已非简单的商

业违规，其扰乱市场秩序、侵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危害性不容小觑。

为守护群众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

健康权益，西丰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

门立即启动深入调查，更多的细节浮

出水面：该药品广告公然使用“根治顽

疾”“延年益寿”等绝对化用语，此类违

背科学常识的承诺刻意夸大功效误导

消费者。更具欺骗性的是，广告安排

“代言人”现身说法。代言人声情并茂

地讲述使用该药后的“神奇”经历，通

过极具暗示性的表述，诱导观众误认

为其疗效超越科学验证范畴，对于老

年群体迷惑性极强。

为锁定关键证据，5 月 27 日，办案

检察官驱车数百公里，奔赴吉林省梅

河口市、榆树市等地，实地走访多位广

告代言人。面对检察机关的询问，多

名代言人最终承认，广告内容存在显

著夸大部分，药品实际效果与广告宣

传存在差距，可能对老年消费者形成

误导，这些核心证言为检察机关后续依

法履职夯实了基础。

基于扎实的调查取证，西丰县检

察院依法向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制

发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核心内容包

括：要求立即依法对电视台播放的该

则广告内容履行监管职责，严格依法

查处；推动建立健全药品广告长效监

管机制，从源头预防虚假宣传产生，

严防类似问题复发。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并迅速行动。经核查，确认该广告

确属虚假宣传。相关部门随即依法责

令电视台立即停播违规广告，并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责任方予以处理。

日前，相关部门向西丰县检察院

书面回复整改情况：确认涉案虚假

药品广告已全面下架停播。此外，

相关部门实质性加大对全县药品广

告的日常监测与监管力度，升级广告

发布审核流程，建立健全了更严格的

管理机制，力求从根源上预防虚假药

品广告的出现，切实净化药品广告市

场环境。

日前，一年一度的敖包文化节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拉开帷幕。作为守护公共利益、传承民族文化的

司法力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主动作为，将“法治宣传车”开进活动现场，

以“检察蓝”护航“非遗红”，为这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盛宴注入鲜活的法治动能。


